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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22592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做好“五一”期间食品药品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(国

食药监电[2006]2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，北京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协调

办公室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直属单位： 2006年“五

一”黄金周即将来临，为做好节假日期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

，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，认真落实相关突发事件的应

急处置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，现将“五一”期间食品药

品监管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，请结合本地区实际做好相关

工作。 一、加强领导，切实做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6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6]24号）要求，各地区要在“五一”期

间，对行政区域内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、集贸市场、个体商

贩、小作坊、小商店、小食堂、小餐馆开展集中执法检查。

依法查处和取缔各种形式的无证经营和违法经营活动。特别

要加强对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食品经营场所的食品安全检查

，防止重大食物中毒和投毒事件发生，对重大食物中毒事故

要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置、及时上报。 进一步加强药品、

医疗器械市场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工作，严防假劣药品、医

疗器械乘机流入市场。各地区要在“五一”期间，组织并部

署对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城市和景区的药品、医疗器械市场进

行一次检查，依法查处和取缔各种形式的无证经营和其他违



法经营活动，把制售假劣药品、医疗器械等违法犯罪活动，

作为打击和整治的重点。同时，充分发挥农村药品监督网的

作用，把药品监管工作延伸到乡镇和村庄。 各地要充分利用

“五一”黄金周有利时机，通过新闻媒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

大力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

，正面报道各级政府和部门加强饮食用药安全所做的工作，

宣传有关法律法规，增强企业自律意识和消费者的自我保护

能力；揭露曝光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严整治虚假药品、医疗器

械、保健食品广告；开展诚信和职业道德综合教育，倡导守

法诚信，强化生产经营的诚信意识，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良

好市场环境。 二、防微杜渐，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和检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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